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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案情1]：买卖合同、共有关系 个体户张某、王某二

人于1999年10月1日从汽车交易中心购得一辆“东风”牌二手

卡车，共同从事长途货物的运输业务。二人各出资人民币3万

元。同年12月，张某驾驶这辆汽车外出联系业务时，遇到李

某，李某表示愿意出资人民币8万元购买此车，张某随即氢车

卖给了李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事后，张某把卖车一事告

知王某、王某要求分得一半款项。 李某买到此车后，于同年

年底又将这辆卡车以人民币9万元卖给赵某。二人约定，买卖

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赵某某租车给李某使用，

租期为1年，租金人民币1万元，二人签定协议后，到有关部

门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 赵某把车租赁给李某使用期间，由

于运输缺乏货源，于是李某准备自己备货，因缺乏资金遂向

银行贷款人民币5万元，李某把那辆卡车作为抵押物，设定了

抵押，双方签订了抵押协议，但没有进行抵押登记。 次年11

月赵某把该车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钱某。12月赵某

以租期届满为由，要求李某归还卡车，李某得知赵某把车卖

给钱某，遂不愿归还卡车，主张以人民币9万元买回此车，赵

某不允，遂生纠纷。 现问：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什么

财产关系？ （2）张某、李某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为

什么？ （3）李某、赵某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

某所有，该约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4）李某与银行的抵

押合同能否生效？为什么？ （5）李某主张买回卡车的主张



能否得到支持？为什么？ （6）截止纠纷发生时，该卡车所

有权归谁享有？为什么？ 答案：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

按份共有关系。 （2）有效。因为张某擅自处分共有财产，

该合同初为效务待定合同，后经王某默认而得补正，转为有

效合同。 （3）有效。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买卖合同标

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4）不能生效。一是因为李某无

权以他人所有之物设立抵押，二是因为未办理抵押登记。 

（5）不能。因为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应以同等价格为条件

。 （6）归赵某所有。因为赵某尚未将卡车交付给钱某，卡

车所有权并未转移。 解题思路 本题虽然人物众多，但彼此之

间的法律关系比较简明，案情发展脉络呈流线型，考生只要

依情节按图索骥，依次回答每个问题即可。 法理详解： （1

）、（2）张某、王某按份投资购买卡车，共同从事运输业务

，依法成立按份共有关系。按份共有又称分别共有，是指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分别对共有财产享有

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共有关系。《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

：“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

担义务。” 既为共有关系，共有财产全属于全体共有人所有

，因此，共有财产的处分，必须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一

个或者几个共有人未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对共有财产

进行法律上的处分的，对其他其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如

果其他共有人事后追认该行为，则该处分行为有效。《合同

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

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不

效。”本案中王某事后得知后，要求分得一半款项的行为表

明，王某是追认了张某的无权处分行为。 （3）、（6）《合



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超转

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另有约定的除外。”第（3）问所列

情形即属于本条所指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情形，即

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标的物移转时间，而不受“自标的物交

付时起转移”的束缚。而第（6）问则应适用“标的手所有权

自标的手交付时起转移”的约束，依本案案情交待，纠纷发

生之时，标的物尚在承租人李某手中，因而赵某并未将卡车

交付给钱某，故钱某并未取得所有权，此时卡车所有权仍归

赵某所有。 （4）依《担保法》第41条及第42条第（四）项规

定，以汽车设立抵押的，应当办理抵的物登记，抵押合同自

登记之日起生效。另外，抵押人应对抵押物依法具有所有权

或者处分权，不得非法在他人之物上设立抵押。（5）承租人

享有优先购买权，是以在同等条件下为前提的。本案中钱某

出价10万元，李某出价9万元，显然不构成“同等条件”。 [

案情2]： 1997年8月5日上午，某客运公司的长途客车上的检

票员发现甲、乙、丙3人没有买票，于是让某补票。三人蛮不

讲理，司机说；“你们没有买票，我们就可以把你们赶下车

，干嘛那么多废话。”三人听后，感到害怕，其中甲、乙马

上就补了票，但丙由于身上没带钱，央求汽车把他带到某某

站。检票员不同意，把丙赶下车，当日下午1点，售票员发现

客人太多，已经超员5人，于是便拒载后来的客人。丁由于有

急事，央求上车，售票员说，“客车运输不能超载，出了问

题，我们要负责任的。”丁说：“出了问题，我负责。不管

什么问题，我都一人负责。”售票员无奈便让其上了车，还

说：“出了问题可由你一个全部负责！”下午3点，售票员发

现戊某携带危险品，便随之把危险品拿到车下销毁。戊坚决



反对。售票员说；“要么你拿着危险品下车，要么让我销毁

。”后来，由于拥挤，王某把孕妇赵某挤得流产了。 根据上

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乘车人甲、乙、丙3人没买票

，售票员可否把其赶下车？ （2）由于丙身上没带钱，售票

员最终还是把他赶下车？是否合法？为什么？ （3）售票员

是否有权销毁旅客携带的危险品？为什么？ （4）对于赵某

的流产，丁是否应负责？为什么？ （5）对于赵某的流产，

售票员和其运输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 （6）对于赵某的流

产，王某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7）设检票员未把丙赶下车

，在赶往某某站的途中，由于司机突然刹车致丙倒地重伤，

谁应对丙的损失负责？ 答案： （1）乘车人没买票，售票员

不能直接把人赶下车，应先让其补票。 （2）合法。因其享

受坐车的权利，就应承担付款买票的义务。 （3）有权。因

其携带的危险品已危及所有旅客的安全。 （4）丁某对于赵

某的流产应负主要责任之一，因其明知超载运输，而强行上

车，对造成并加剧引发赵某流产的拥挤状态负有一定责任。 

（5）对于赵某的流产，客运公司负责违约损害赔偿。但公司

可对其工作人员售票员进行追偿，让其承担部分责任。 （6

）对于赵某的流产，如果王某没有过错，王某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其责任主要由运输公司承担。 （7）客运公司应对丙

的人身伤害负责。 解题思路 本题可分为两个部分，第（1）-

（3）问为第一部分，考查客运合同的权利义务，第（4）-

（7）问为第二部分，考查违约责任及人身侵权责任的承担。

本题设计思路比较简明，法律关系也比较简单。 法理详解 

（1）、（2）、（3）《合同法》第294条规定；“旅客应当

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超级乘运或者



持失效客票乘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

收票款。旅客不交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第297

条规定：“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易燃、易爆

、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有可能危及运输工具上人

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 旅客违反前规

定的，承运人可以将违禁物品卸下，销毁或者送交有关部门

。旅客坚持携带或者夹带违禁物品的，承运人应当拒绝运输

。 根据以上两个条文的规定，可得出第（1）-（3）问的答案

。 （4）、（5）、（6）、（7）《合同法》第302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

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

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

，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拱乘的无票旅客。 依该规定，

客运承运人对旅客的伤亡应负无过错责任。本案中赵某作为

旅客，在乘运期间人身受到伤害，客运公司依法应负违约损

害赔偿责任。至于丙的伤害赔偿责任，依第302条第2款之规

定，仍应由客运公司负担。因为在第（7）问的假设中，检票

员未将不买票的丙赶下车，而是同意将其带到某某站，这就

意味着丙是经承运人许可拱乘的无票旅客，在运输途中发生

人身伤亡的，照样适用第302条第1款的规定。 至于丁对赵某

的责任，应是建立在一般侵权的责任基础之一的，而王某并

无过错，对赵某不应负担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